
部门名称及代码

部门职责绩效目
标

财政政策性
绩效目标

部门预算绩效目
标

部门
指标值

结转资金

2025年底以
前结转资金
全部编入
2026年部门

预算

编入2026年部门
预算的结转资金
占部门实际全部
结转资金的百分

率

100%

结余资金

2025年底以
前结余资金
全部申报上
缴财政

上缴（包括收
回）2025年底以
前结余资金占部
门实际全部结余
资金的百分率

0%

2026年执行
中不发生预
算科目调剂

2026年执行中发
生预算科目调剂
资金占部门预算

的百分率

≤2%

2026年执行
中不发生预
算级次调剂

2026年执行中发
生预算级次调剂
资金占部门预算

的百分率

0%

2026年执行
中不发生预
算追加

2026年执行中发
生预算追加资金
占部门预算的百

分率

≤10%

绩效目标调整
发生预算调
剂的，绩效
目标也要同

调整绩效目标对
应资金额占预算
调剂的百分率

100%

预算执行绩效目
标

预算调剂

附件4
2026年自治区本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
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015001
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
权，对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
告.其主要职责是：（一）依法审理法律规定的由本院管辖的
和上级法院指定审理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第一审案件；（二）
依法审理本院管辖的各类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；（三）依法审
理院长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再审和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
案件。（四）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，针对案件审
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，依法决定国家赔偿；（五）对
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；（六）做好法院思
想政治、组织宣传、教育培训等工作；按照权限管理法官、司
法辅助人员、司法行政人员以及法院各类聘用人员  （七）开
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；接待处理当事人来信、来访，参与社会
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（八）负责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
员会报告本院各项审判工作；完成吴忠市红寺堡区党委、人大
及上级法院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（九）做好各项审判信息、统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三级指标



2026年自治区本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
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015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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